
 

 

授权委托书  

南宁市国土测绘地理信息中心： 

兹委托         (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

话：             )全权代表本人及共有权人办理        区           路

（街）        号        栋       单元      号房（宗地号：          ）

土地登记业务，并代本人及共有权人领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 

本委托书的有效时间为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。 

特此声明 
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
委托代理人： 

 

委托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
